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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 

本公告乃根據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第13.10B條而作出。 

 
茲載列中國平安保險（集團）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易所網站刊登的「中國平安保險（集

團）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的獨立意見」，僅供參閱。      
  

承董事會命 
姚軍 

公司秘書 
 
中國深圳，2016 年 8 月 17 日 
 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、孫建一、任匯川、姚波、李源祥及蔡方方；非執
行董事為林麗君、謝吉人、楊小平、熊佩錦及劉崇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胡家驃、斯蒂芬‧邁
爾、葉迪奇、黃世雄、孫東東及葛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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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

 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的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中国平安保险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非执行董事，基于独立客观判断，就《公

司 2016 年中期报告》所涉及的会计估计变更、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及聘任

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《公司 2016 年中期报告》所涉及的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《公司 2016 年中期报告》中因执行中国财政部《企业

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》的有关规定所涉及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估计变更相关内

容，具体为：公司在计量长期人身险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准备金过程中须对折现

率/投资收益率、死亡率、发病率、退保率、保单红利假设及费用假设等作出重

大判断。这些计量假设需以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取的当前信息为基础确定。公司于

2016 年 6 月 30 日根据当前信息重新厘定上述有关假设（主要是“保险合同准备

金计量基准收益率曲线”的下降），并对未来现金流估计予以更新，所形成的相

关保险合同准备金的变动计入本期间利润表。此项变动增加 2016 年 6 月 30 日寿

险及长期健康险责任准备金人民币 9,232 百万元，减少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止

6 个月期间税前利润人民币 9,232 百万元。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

号》并基于资产负债表日可获得信息所作出的合理调整，公司审计师亦就本项会

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和对经营成果的影响在《公司 2016 年中期报告》中作了充分

说明。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本项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。 
 

二、关于公司 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 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（1） 公司 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在综合分析金融行业经营环境、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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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资本需求特点、境内外股东要求、社会资金成本、外部融资环境和监管政策

等因素的基础上，充分考虑了公司目前及未来的业务发展、盈利规模、投资资金

需求、集团及子公司偿付能力或资本充足率状况等情况，平衡业务持续发展与股

东综合回报之间的关系； 

（2） 公司 2016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、分红标准和

比例明确且清晰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，充分保护了中小投

资者的合法权益。 

 
三、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审阅了《关于聘任谢永林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》，对

聘任谢永林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发表意见如下： 

经查阅公司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，未发现谢永林先生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中有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，其任职资格符合境内外

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、上海和

香港两地证券交易所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

应具备的能力。独立董事认为，公司对谢永林先生出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、审

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同意将上述

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
胡家骠、Stephen Thomas Meldrum、叶迪奇、黄世雄、孙东东及葛明 

 

2016 年 8 月 17 日   

 


